大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大）食药监食罚〔2018〕48号
当 事 人：陈俊斌（大英县回马镇陈俊斌诊所）                                           
营业执照：注册号510923600174604                                        
违法事实：
2018年5月3日，我局执法人员在大英县回马镇陈俊斌诊所负责人陈俊斌的全程陪同下对其进行检查，在该诊所合格药品销售区从左向右数第四个货柜从上往下数第二排查见：①、乐力多种矿物质维生素D胶囊1瓶，净含量：30克（1.0克/粒×30粒），生产日期：2017年2月7日，产品批号：2017年2月1日，保质期至：2019年2月6日，生产单位：武汉维奥制药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食健字G20130583；从左向右数第六个货柜，从上往下数第七排、第八排查见：②、菊花硬质糖果4盒，净含量：35克20粒，生产日期：20180103，保质期至：20200102，生产商：汕头市利是堂保健食品厂，生产许可证号：QS440513011888;③、西瓜爽蜜炼枇杷喉糖4盒，净含量：36克，1.8克/粒×20粒，生产日期：20180103，保质期至20200102，生厂商：江西益佰年股份有限公司，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QS360013010130；④、清凉薄荷蜜炼枇杷喉糖3盒，净含量：36克，1.8克/粒×20粒，生产日期：20171002，保质期至：20191001，生产商：江西益佰年股份有限公司，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QS360013010130。
经初步审查，当事人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符合立案条件，现申请予以立案。经请示局领导同意，于2018年5月3日立案调查，现已调查终结。
现查明，当事人于2017年9月7日办理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经营地址在大英县回马镇临园大道218号，诊疗科目：中医科，主要负责人：陈俊斌。诊所没有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
又查明，当事人从“四川山河水药业有限公司”购进的“乐力多种矿物质维生素D胶囊”“菊花硬质糖果”“西瓜爽蜜炼枇杷喉糖”等食品，放置于该诊所合格药品销售区域内，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当事人未能提供《食品经营许可证》，而在案件调查中发现，该诊所进购的食品数量与库存数量不相符合，但现场查见的食品又是放置于合格药品销售区域内，故可认定为当事人存在销售食品的行为。该批食品货值金额共计80元，截止检查时，上述食品违法所得为79.5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现场检查笔录》1份；2、《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各1份；3、《询问调查笔录》1份；4、大英县回马镇陈俊斌诊所《营业执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各1份；5、陈俊春、陈俊斌《居民身份证》《健康证》复印件各1份；6、《授权委托书》1份；7、食品销售凭证购进货物票据3份；8、现场执法情况图片4张。
违反法律、法规或规章具体条、款、项、目：
当事人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符合立案条件，于2018年5月3日，经请示局领导同意，予以立案。2018年6月19日通过局案审会，对当事人以下减轻行政处罚：1、没收乐力多种矿物质维生素D胶囊1瓶、菊花硬质糖果4盒、西瓜爽蜜炼枇杷喉糖4盒、清凉薄荷蜜炼枇杷喉糖3盒；2、没收违法所得79.5元；3、处罚款25000元，合计罚没款25079.5（贰万伍仟零柒拾玖元伍角）。
2018年6月25日我局执法人员直接送达（大）食药监食罚告〔2018〕48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2018年6月27日当事人提交陈述申辩书。当事人认为：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的规定，罚款过重。二、当事人不清楚医疗机构用保健食品需要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三、因家中老母亲长期生病吃药，且孩子读书，家庭经济困难，无法承担高额罚款。所以当事人认为，有积极配合调查的意识，且在及时改正错误，对工作中存在的失误，愿意接受批评和整改，因实在存在困难，所以提出是否可以在原有罚款的基础上再减轻些。今后一定会认真负责的按要求做好相关工作，并及时开展自查自纠工作，主动改正错误。
2018年7月17日，县局召开案审会，对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请求进行合议。我局认为：当事人提出的理由2不予认可，理由1、理由3可根据村（居）委会出具的证明以及大英县基本医疗保险重症特殊疾病（家庭病床）门诊治疗申请审批表确定家庭实际情况较为困难，且当事人有改正态度，故在原处罚的条款范围内再减轻10000元的处罚金额，是合理合法的，可实当在已减轻处罚的基础上再减轻1万元。
经审查，当事人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但是，销售食用农产品，不需要取得许可”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取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从事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四）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四川省食品药品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则》第八条第一款第（八）项：“  危害后果显著轻微，适用从轻行政处罚仍显较重的”的规定，综合本案事实，我局决定给予当事人以下减轻处罚：
[bookmark: _GoBack]1、没收“乐力多种矿物质维生素D胶囊”1瓶、“菊花硬质糖果”4盒、“西瓜爽蜜炼枇杷喉糖”4盒、清凉薄荷蜜炼枇杷喉糖3盒；
2、没收违法所得79.5元；
3、处罚款15000元；
合计罚没款15079.5元。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缴到遂宁银行大英支行（地址：大英县卓筒大道218号，账户：大英县财政局，账号：5002001300038）。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遂宁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或者大英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大英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逾期既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本局将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三项和《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018年7月18日





